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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户内人口匹配数据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人口学及相关领域的

研究中，但户内人口匹配数据的选择性偏差常常被研究者忽略。针对这类问

题本文利用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 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抽样数
据对户内父子、母子和夫妻关系进行匹配，发现三种匹配数据均存在不同程

度选择性偏差，体现在年龄、性别、流动状况、城乡分布、教育、地区分布

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对《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一文的匹配数

据、分析模型和研究结论进行再检验。发现匹配数据的选择性偏差对分析模

型和研究结论的影响是确定的。户内人口匹配数据的偏差不仅影响统计模型

因素判断程度的错误，甚至完全改变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为了减小匹配数

据偏差的影响，本文提出户内人口匹配数据偏差的调整方法和思路，认为加

权和再抽样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选择性偏差”，相比来说，加权模型
的调整效果更加理想。 

关键词: 户内匹配  人口普查数据  加权  再抽样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以户为单位是人口普查或 1%人口抽样调查的主要登记形式。人

口普查和 1%人口抽样调查不仅需要填报户主信息，而且需要一并申

报户内成员及相互关系信息。为了保证户信息和户内人口信息的完

整，在人口普查或 1%人口抽样调查的原始抽样数据中，均把户作为

最小的抽样和可识别的单位，使得原始数据依然保留户和个人两层结

构，为研究者的数据挖掘提供了便利。在使用户和户内信息进行挖掘

数据时，研究者可以利用“成员与户主的关系”来构建各种户内成员关

系，如：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这些关系被广泛地应用于

婚姻、家庭、代际、社会网络、生育、社会流动等问题的研究中。利

用以户为单位的原始数据，对户内成员匹配研究的案例很多（李玉柱、

姜玉，2009；吴晓刚，2009；李志宏，2004；郭志刚、李睿，2004）。

在使用匹配数据进行研究时，首先必须回答户主和户内成员的关系是

否确切对应、户内成员登记是否完整，以及户内成员关系是否由于匹

配的原因发生扭曲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判断匹配样本是否能代表

目标总体或是否有选择性的基础，而且也是判断数据是否适合进行相

关研究的开始。在实际运用匹配数据的过程中，户内关系的构建都建

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那就是这个关系所涉及的成员都被调查登记

在一个“户”中，不能登记在一个“户”内的关系会被排除在研究数据之

外。然而，在这种条件下判断出来的“关系” 往往容易产生选择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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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户”概念的界定 

“户”概念的界定和实际应用与户内成员关系匹配密切相关。但在

我国现代统计登记制度中，户的操作定义在发生着变化，特别是户籍

管理制度和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规则交织在一起，“户口”、“住户”
和“家庭”等概念的交叉和重复使得“户”概念的界定和实际操作更加难

以把握。 
如历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的具体登记情况就不完全一致。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登记户内成员包括：人住在本户，户口在本地；

人住在本户，人来本地一年以上，户口不在本地；人住在本户，人来

本地不到一年，但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人不住本户，户口在本

户，离开本地不足一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常住人口”口径。1990年
第四次人口普查和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均采用了“常住人口”口径，

但“五普”的“常住”时间界定由“一年以上”改成了“半年以上”。2005年

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对每户的调查对象是：居住在本户的人口和户

口登记在本户但人不在本户居住的人，即“现有人口”和“户籍人口”口
径①。调查过程中“户内成员关系”信息的采集多数照搬“户口本”，当“人
不在户在”这部分人口的信息因严重偏差而被删除后，就出现了许多没

有“户主”的家庭户，这就影响到了户内成员关系的匹配。可见，调查

登记制度是影响户内关系测量的主要因素，同时，调查实施方法也是

影响户内关系测量的重要因素。 

三、选择性的产生 

家庭生命周期决定了被登记在一起的家庭成员的结构和特点。有

家庭关系的人口在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时，可能登记在一起也可能无

法登记在一起。因此，调查数据的偏差既有主观偏差，也存在客观偏

差。然而，从社会学视角研究个体发展的影响因素时，往往需要匹配

子女或父母的信息。由于子代的发展需要在其成年之后才能彻底表现

出来，这类研究中就需要选取已经成年的子代数据。但成年子女和父

辈生活在同一“户”中的可能性却大大降低，许多成年子女由于结婚、

外出就业或就学等原因离开父辈居住。此时不论是“常住口径”、还是

“现有口径”的登记原则，都会将这些离开父辈居住的子女排除在研究

数据之外。同样，在研究妇女生育史时，也需要利用户内人口匹配数

据，对母亲-子女进行匹配。幼年子女多数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但较年

                                           

①
 “现有人口”口径调查了所有本户户口本上人口的信息，本可以避免外出流动人口无法和其父

亲匹配上的偏差，但由于一些调查和抽样上的误差，使得流出人口的个人信息无法使用。这就

是为什么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的原始抽样数据中有很多没有“户主”家庭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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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女往往已经离家，许多母亲的信息也不能与其全部存活子女匹配

上，容易错误估计母亲的生育子女数和初育年龄。与此同时，母亲去

世或外出、父母离婚等情况的母亲-子女数据也被排除在外。 

四、匹配与未匹配意味着什么？ 

对原始数据通过户内关系匹配，为研究婚姻、生育、亲子关系、

教育等提供了极大便利。完成户内人口匹配后，能够匹配上的成员和

未匹配成功的成员往往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下文将对我国 2000 年普

查的抽样数据和 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父子、母子和夫妻

匹配，对比已匹配与未匹配的人口在年龄、性别、城乡和地区分布、

教育、婚姻等特征上存在的差别，找出匹配的过程会带来的选择性。 
 

（（（（一一一一））））父子匹配父子匹配父子匹配父子匹配 
在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 0.95‰的原始数据中，20-30岁人口

为 209592人，其中能和父亲匹配上的只有 70982人，占 33.9%；在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 258 万抽样原始数据中，20-30 岁人口为

372301人，其中能和父亲匹配上的只有 115483人，占 31.0%。比较

发现，无法进行父子匹配的人口比例有增长趋势，这不仅与我国现代

化进程中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人口流动更加频繁有关，也与调查登记的

数据口径变化（由“常住口径”转变为“现有口径”）有关。 
详细分解匹配过程发现，对于“与户主关系”为户主、配偶、子女、

父母、媳婿、兄弟姐妹的个体，我们可以准确判断其父亲是否在该户

中，而对于“与户主关系”为孙子女或“其他”的成员，则无法判断其父

亲是否在该户中。在 2000年和 2005年的数据中，绝大部分匹配上的

“父子”是准确的，但仍然有 0.79%和 1.70%的“父子”并不十分准确。这

也是利用户内成员匹配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的风险之一，若将“孙子女”
或“其他”的成员都排除掉，又有可能进一步造成新的选择性问题。 

从匹配数据“与户主关系”构成可知，父子不能匹配最重要的原因

是子女的“自立门户”。在 2000 年的未匹配人口中，33.49%自己成为

了“户主”，33.33%是别人的“配偶”，14.93%是别人家的“媳婿”，还有

11.98%的“其他”人多数离家后生活在集体户（学校或工作单位）中。

2005年的匹配数据也呈现类似的情况。 
对比 2000年和 2005年匹配上人口与未匹配上人口的特征差别发

现： 
第一，从性别年龄结构来看。匹配上人口的年龄结构更年轻，随

着年龄的增长，自立门户的可能性上升，父子能匹配的概率则下降。

例如 2005年 20岁能匹配的人口比例为 51.63%，25岁下降到 32.32％，

而到 30岁能匹配上的比例仅为 18.73%。匹配上人口中男性的比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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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高于未匹配上人口，女性因为出嫁的原因，能和父亲登记在同一户

的比例显著下降。 
第二，从户籍特征来看。匹配上人口中农业户口的比例略高于未

匹配上人口，差异并不明显；未匹配上人口中流动人口的比例明显高

于匹配上人口，外出流动是父子不能匹配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从社会经济特征来看。匹配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向中间集

中，2000年的数据向初中和高中毕业者集中，2005年的数据则向高

中和大专毕业者集中；就婚姻来看，未匹配上人口中的已婚比例明显

高于匹配上人口，女性出嫁和男性结婚后的自立门户是父子不能匹配

的重要原因；就职业来看，匹配上人口中的农、林、牧、渔、水利业

生产人员的比例明显高于未匹配上人口。 
第四，从分布地区来看。未匹配上人口中，北京、上海、福建、

广东、新疆等地区所占比重明显高于的匹配上人口，这些地区都是流

动人口较多的地区。 
因此，20-30岁子女父子匹配数据在总体中占的比例远远小于未

匹配上人口，且匹配上人口的分布与总体分布不一致，匹配过程的选

择性使得匹配数据的分布在年龄、性别、教育、婚姻、职业、地区等

方面均与总体存在一定偏差。 
 

（（（（二二二二））））母子匹配母子匹配母子匹配母子匹配 
为了研究育龄妇女的生育史（最常见的是计算妇女的初育年龄或

是初婚和初育的间隔时间），需要对数据进行母子匹配。从对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母亲与其子女进行匹配结果来看，原始

数据中共有 51 万育龄妇女有存活子女，只有 26.3万育龄妇女与其全

部存活子女登记在一个家庭户中，占 51.64%，没和任何子女登记在一

起的为 15.7万人，占 30.84%。这意味着只有一半育龄妇女可以准确

计算其初育年龄。与父子匹配相比较，母子匹配的比例明显高于父子

匹配。对比 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中，母亲和全部存活子女生活在

一起的匹配人口与母亲和部分存活子女（或没有和任何一个子女）生

活在一起的未匹配人口的特征差别发现： 
第一，从年龄结构来看。匹配上母亲的年龄结构更年轻，这说明

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女离家的可能性上升，母子能匹配的概率则下降，

这与父子匹配的特征完全相同。 
第二，从户籍特征来看。与 20岁-30岁父子匹配无明显选择倾向

有所不同，匹配上母亲中非农业户口的比例高于未匹配上母亲，非农

业人口子女离家的可能性更低；未匹配上母亲中流动人口的比例明显

高于匹配上母亲，外出流动是母子不能匹配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从社会经济特征来看。匹配上母亲的受教育程度高于未匹

配上母亲，未匹配上母亲小学毕业比例高于匹配上母亲，初中和高中

毕业比例则低于匹配上母亲；就职业来看，未匹配上母亲的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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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比例高于匹配上母亲，专业技术人员比例

则低于匹配上母亲。 
由此可见，母子匹配数据在总体中的分布也是有选择性的，匹配

过程的选择性使得匹配数据的分布在年龄、流动状况、城乡分布、教

育、职业等方面均与总体存在一定偏差。在分析母亲初育年龄的影响

因素时，也必须考虑到这些偏差可能产生的影响。 
 

（（（（三三三三））））夫妻匹配夫妻匹配夫妻匹配夫妻匹配 
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的 764195个在婚妇女中，65.2%

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另外 34.8%的在婚妇女并没有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显然，夫妻匹配的比例明显高于母子匹配，但这并不意味着匹配数据

没有选择偏差。 
从妻子“与户主关系”构成可以看出夫妻不生活在一起的原因。大

多数匹配上妻子是户主的配偶；12.43%的未匹配上妻子自己是户主，

这时丈夫可能外出了，即留守妻子；5.47%的未匹配上妻子住在娘家，

是户主的子女；5.99%的未匹配上妻子因为住在子女家而未能和丈夫

生活在一起；4.31%的未匹配上妻子是“其他”人，此时她可能在就学

或因工作住在集体户中。 
比较妻子的特征发现： 
第一，从年龄结构来看。未匹配上妻子的年龄结构更年轻，这说

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夫妻匹配的概率上升。 
第二，从户籍特征来看。匹配上妻子中非农业户口的比例高于未

匹配上妻子，但差异不大；未匹配上妻子中流动人口的比例明显高于

匹配上妻子，外出流动是夫妻不能生活在一起的重要原因。 
第三，从受教育结构来看。匹配上妻子的受教育程度低于未匹配

上妻子，匹配上妻子的小学毕业比例高于未匹配上妻子，初中和高中

毕业者比例则低于未匹配上妻子，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由于工作

等原因与丈夫分居的可能性更大。 
第四，就分布地区来看，未匹配上妻子在广东、福建、江西、浙

江、广西、陕西等地区的比例比匹配上妻子更高，总体构成差异不大。 
相对来说，夫妻关系匹配数据是上述这些关系里最“安全”的。但

是，匹配数据在总体中的分布还是有一点偏差，体现在年龄、流动状

况、城乡分布、教育、地区等方面。在研究夫妻教育匹配时，需考虑

到挑选带来的教育偏差。 
 

表 1                      三类匹配数据的选择性 

父子匹配 母子匹配 夫妻匹配 
特征 

对子女来说 对母亲来说 对妻子来说 

年龄 有年轻选择倾向 有年轻选择倾向 有年老选择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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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有男性选择倾向   

户口性质 无明显选择倾向 有非农业户口选择倾向 无明显选择倾向 

流动状况 有不流动选择倾向 有不流动选择倾向 有不流动选择倾向 

受教育程度 
有受教育程度中端的选

择倾向 
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选

择倾向 
有受教育程度更低的

选择倾向 

职业 
有农、林、牧、渔、水

利业的选择倾向 
有专业技术人员的选择

倾向 
无明显职业选择倾向 

婚姻 有未婚选择倾向   

分布 
有北京、上海、福建、

广东等流动人口较多地

区的反向选择倾向。 
无明显地区选择倾向 无明显地区选择倾向 

 
综上所述，各类匹配数据在一些基本特征的选择性倾向上存在一

致性。具体来说，在年龄选择性方面，能父子匹配上的子女和能母子

匹配上的母亲均具有年轻化的选择倾向；能和父母匹配上的子女具有

男性选择倾向；能匹配上户内成员均具有不流动的选择倾向；能和父

母匹配上的子女有未婚选择倾向。另外，匹配成功的关系在受教育、

职业、分布都具有选择倾向（参见表 1）。 

五、对《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一文的再检验 

李春玲在《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

平等化效应考查》（李春玲，2010。以下简称“李文”）中，利用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的父代-子代匹配数据构建了两组 logit regression
模型，分析了高等教育机会在哪些方面存在不平等性，并比较“高校扩

招前”和“高校扩招后”的不平等性是否发生了变化和通过作用于哪些

因素而发生变化。结果认为：大学扩招(高等教育扩张)并未使高等教

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城乡不平等和民族不平等下降；较高等级的高

等教育领域的机会不平等大于较低等级的高等教育域，尤其表现在阶

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方面。 
本文认为，李文所使用的父子匹配数据是匹配率较低、选择性风

险较高的户内人口匹配数据，而严重的选择性偏差可能会影响研究结

论的可靠性。 
 

（（（（一一一一））））重构匹配过程重构匹配过程重构匹配过程重构匹配过程 
为了重构研究过程，本文采用和李文完全一致的口径，对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一个次级数据集进行了父代-子代匹配，主

要围绕“与户主关系”这一变量，本文成功匹配了子女为 1975-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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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的父子（女）信息 118121条（由于一些父亲“上周未从事任何工

作”，因此缺少其职业信息，最终进入模型的是 95075条），匹配的对

应关系如表 2。 
 
表 2             父代-子代匹配的对应关系和匹配结果      

子女 父亲 个案数 百分比 

户主 父母 3889 3.29 

配偶 岳父母/公婆 252 0.21 

子女 户主 104463 88.44 

子女 配偶 6691 5.66 

孙子女① 子女 1720 1.46 

孙子女 媳婿 262 0.22 

兄弟姐妹 父母 844 0.71 

总 计 118121 100.00 

 
表 3               李文和本文的分析变量描述性统计        单位：（%） 

李文 本文 
 

总体 1975-1979 1980-1985 总体 1975-1979 1980-1985 

性别（男） 51.5 50.2 51.8 65.04 78.16 60.03 

民族（少数民族） 10.1 10.4 10 12.56 12.51 12.58 

本人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 1.6 2.5 1.4 2.12 2.58 1.94 

小学 12.6 17.2 11.6 13.41 16.75 12.13 

初中 47.7 46 48.1 54.65 57.09 53.71 

高中 18.9 17.6 19.2 17.70 14.74 18.83 

大专 11.4 10.1 11.8 7.70 5.81 8.42 

本科 7.3 5.9 7.7 4.21 2.74 4.76 

研究生及以上 0.3 0.8 0.3 0.23 0.29 0.20 

父亲职业       

管理人员 3.3 3.1 3.3 2.68 2.65 2.69 

专业技术人员 6.7 7 6.7 6.06 6.20 6.01 

办事人员 7 7.8 6.8 4.79 4.75 4.81 

商业服务业人员 10.9 9.8 11.1 9.50 7.90 10.12 

                                           

①
 当子代与户主关系是孙子女的时候，有时能在同一户中找到两个及以上与户主关系为子女（且

性别为男性）的人，这时我无法识别哪一个才是该“孙子女”的父亲，因此，将其视作不能匹

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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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 51.1 55.3 50.2 61.78 67.12 59.73 

工人 21 17.1 21.9 15.19 11.38 16.65 

父亲户口（非农业户口） 32.2 31.7 32.4 21.99 19.52 22.93 

父亲月收入（>=2000） 4 4.3 3.9 5.03 4.20 5.35 

父亲受教育年限（年）       

均值 7.29 6.93 7.38 7.92 7.25 8.18 

标准差 2.80 3.00 2.74 3.24 3.33 3.17 

N 19615 95075 

 
而从表 3可以看出，本文匹配数据与李文各变量的描述结果有 7

个方面的不同：首先，李文最终采用的数据为 19615条，本文匹配数

据可以进入模型的有 95075条，样本量相差 7万条；其次，李文的样

本中，子女的男女比例基本一致，本文匹配成功的子女中，男性比例

更高，特别是 1975-1980年的匹配子女中 78.16%是男性；第三，李文

子女的少数民族比例为 10.1%，本文为 12.56%；第四，李文匹配子女

19%受过高等教育，高于本文的 12.14%；第五，本文匹配父亲职业为

农民的比例高于李文；第六，李文匹配父亲非农业户口比例比本文高

出 10个百分比；第七，本文匹配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均比李文

更高。 
 

（（（（二二二二））））重构模型重构模型重构模型重构模型 
同时，本文构建了李文中同样的两组模型。就第一组模型回归结

果来看（见表 4），基本结论与李文一致，但还是存在一定差异，与

李文比较：一，本文显示大学扩招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长程

度更大；二，高等教育机会在大学扩招后的城乡差距扩大程度没有那

么高；三，男女受教育机会的差异更大；四，父亲因素（不同职业类

型、受教育年限、月收入、户口身份等）对于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影响

程度没有那么大。 
而本文重构的第二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见表 5）：与李文相比，

本文认为父亲因素对于子女接受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影

响程度没有那么大；李文认为父亲月收入对子女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

影响比对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的影响更大，但本文得出相反的结论：父

亲收入对子女接受本科教育的影响大于接受专科教育的影响。此外，

李文认为大学扩招后，父亲教育背景对于子女接受大学本科和大学专

科教育机会的影响不变，而本文分析认为，这种影响是在减少。 
由于李文的匹配数据样本量远小于本文的匹配结果，且两种匹配

结果计算的模型又存在一定差异，由此我们产生质疑：其匹配过程本

身是否存在差错，而李文并没有详细交代其利用 2005年 1%人口抽样

数据的子样本数据匹配的过程。匹配过程的正确是模型构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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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最后的研究结论是否可靠也是值得怀疑的。再者，上文对父子匹

配数据的分析可知，子代的未匹配人口与匹配人口在诸多特征上存在

显著差异，且子代数据的匹配率仅为 31%，所以，不加调整地直接使

用匹配后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数据选择性问

题。 

六、户内父子匹配数据的多重选择性与使用前提 

直接使用匹配数据看似论据充分，但仍存在最基本的匹配过程所

可能导致的选择性。以父子匹配为例，从本文的匹配结果来看，匹配

成功的为 118121人，未匹配成功的人远远大于这个数值，达到 259545
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匹配后的数据能否用于研究父代与子代之间关

系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虽然匹配成功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比未匹配成功

群体略高，但差异并不很大，如匹配成功群体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

例为 14.5%，未匹配成功群体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 14.13%。表

面上来看，“匹配”在受教育方面似乎没有选择性。 
 

表 4              重构的第一组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自变量 

B Exp(B) S.E. B Exp(B) S.E. B Exp(B) S.E. 

父亲职业(参照：农民)          

管理人员 1.480**  4.391 0.060 1.492**  4.446 0.060 1.609**  4.998 0.122 

专业人员 0.985**  2.678 0.050 1.000**  2.719 0.050 1.138**  3.121 0.103 

办事人员 1.476**  4.375 0.050 1.484**  4.411 0.050 1.645**  5.183 0.104 

商业服务业员工 1.045**  2.843 0.044 1.031**  2.803 0.044 1.102**  3.012 0.096 

产业工人 1.071**  2.919 0.040 1.052**  2.862 0.040 0.926**  2.524 0.092 

父亲受教育年限 0.216**  1.242 0.005 0.213**  1.237 0.005 0.245**  1.278 0.010 

父亲月收入(中高收入) 0.751**  2.118 0.039 0.751**  2.120 0.039 0.756**  2.131 0.083 

父亲户口身份(非农) 1.591**  4.911 0.031 1.607**  4.988 0.031 1.172**  3.229 0.071 

性别(男性) -0.439**  0.645 0.025 -0.409**  0.664 0.025 -0.469**  0.625 0.057 

民族(少数民族) -0.364**  0.695 0.053 -0.368**  0.692 0.053 -0.212 0.809 0.111 

年龄组(1980-1985年)    0.294**  1.342 0.030 0.386**  1.471 0.124 

年龄组*管理人员       -0.137 0.872 0.140 

年龄组*专业人员       -0.175 0.839 0.118 

年龄组*办事人员       -0.202 0.817 0.119 

年龄组*商业服务业人       -0.083 0.920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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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年龄组*产业工人       0.152 1.165 0.102 

年龄组*父亲受教育年

限 
      -0.042**  0.959 0.012 

年龄组*父亲月收入       -0.009 0.991 0.094 

年龄组*父亲户口性质       0.535**  1.708 0.079 

年龄组*性别       0.069 1.072 0.063 

年龄组*民族       -0.203 0.816 0.126 

常数项 -5.158**  0.006 0.052 -5.371**  0.005 0.057 -5.429**  0.004 0.108 

-2 log likelihood 45598.26 45502.66 45422.12 

Df 10 11 21 

N 95075 95075 95075 

注：* p<0.05, ** p<0.01.  

 

表 5                重构的第二组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 4 模型 5 
自变量 

B Exp(B) S.E. B Exp(B) S.E. 

父亲职业(参照：农民)       

管理人员 1.828**  6.220  0.222  1.523**   4.585  0.136  

专业人员 1.519**  4.568  0.209  1.074**   2.928  0.114  

办事人员 1.919**   6.815  0.207  1.521**   4.575  0.115  

商业服务业员工 1.545**   4.688  0.206  1.011**   2.748  0.107  

产业工人 1.402**   4.062  0.202  0.847**   2.332  0.102  

父亲受教育年限 0.246**   1.279  0.016  0.223**   1.250  0.012  

父亲月收入(中高收入) 0.774**   2.169  0.099  0.602**   1.825  0.097  

父亲户口身份(非农户口) 1.382**   3.984  0.142  1.056**   2.875  0.080  

性别(男性) -0.476**   0.621  0.083  -0.401**   0.670  0.064  

民族(少数民族) -0.120  0.887  0.177  -0.245*  0.783  0.124  

年龄组(1980-1985年) 0.516*  1.675  0.231  0.421**   1.524  0.137  

年龄组*管理人员 -0.400  0.670  0.249  -0.099  0.906  0.157  

年龄组*专业人员 -0.253  0.776  0.233  -0.203  0.816  0.131  

年龄组*办事人员 -0.222  0.801  0.231  -0.266*  0.767  0.133  

年龄组*商业服务业人员 -0.367  0.693  0.228  -0.011  0.989  0.120  

年龄组*产业工人 -0.063  0.939  0.222  0.166  1.181  0.113  

年龄组*父亲受教育年限 -0.040*  0.961  0.018  -0.043**   0.958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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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组*父亲月收入 0.014  1.014  0.111  -0.024  0.976  0.110  

年龄组*父亲户口性质 0.529**   1.696  0.156  0.467**   1.595  0.089  

年龄组*性别 0.175  1.191  0.092  0.012  1.012  0.071  

年龄组*民族 -0.373  0.689  0.201  -0.132  0.876  0.141  

常数项 -7.490**   0.001  0.206  -5.434**  0.004  0.120  

-2 log likelihood 22484.15 37197.8 

Df 21 21 

N 95075 91263 

注：* p<0.05，** p<0.01. 

 
进一步分析匹配成功群体的户口状况发现，父代与子代的户口状

况相同的更倾向于住在一起。从表 6可以看出，在匹配成功的群体中，

父子（女）都是农业户口占 66.61%，父子（女）都是非农业户口的占

27.57%，只有 5.82%的父子（女）的户口状况不同。出生在农业户口

家庭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如升学）获得了非农业户口到城镇生活，

一般是不会再和父母住在一起的，特别是 20-30岁的年轻人更难以有

条件把父亲接来城镇一起居住。在父代-子代被登记在同一个家庭户才

能成功匹配的原则下，排除了这些农村家庭背景下获得高等教育的

人，可能会夸大城乡受教育机会的差距。 
 
表 6          匹配成功群体的父代-子代的户口状况     单位：（%） 

父亲的户口 
子代的户口 

农业 非农业 
合计 

农业 66.61 2.68 69.29 

非农业 3.14 27.57 30.71 

合计 69.75 30.25 100.00 

 
那么，为什么表面上看，匹配过程对“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的选

择性并不明显呢？本文依据“与户主关系”、“现住地”、“户籍所在地”
等信息详细分析了父代-子代未能匹配成功的原因，也是父代-子代不

住在一起的原因（见表 7）。15.68%的人因外出流动而没有和父辈住

在一起，而这些外出打工的人往往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由此可知，

从农村出来受过高等教育者不能进入匹配数据，从农村出来打工没有

接受高等教育者也不能进入匹配数据，使得匹配成功人群与未匹配成

功人群呈现出差异不大的受教育结构，这不是匹配没有选择性，恰恰

是多重选择性的叠加。 
 
表 7                    未匹配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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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类型 未匹配的原因 频数 百分比 

自立门户 116488 44.88 

市内人户分离 9854 3.80 

外出流动 40703 15.68 

出嫁或入赘 46098 17.76 

家庭户 

其他 8221 3.17 

就业 32554 12.54 
集体户 

上学 5627 2.17 

 总计 259545 100.00 

 
户内匹配数据的处理类似于缺失数据的处理，若未匹配的数据信

息符合两个假定：一是未匹配数据完全随机，是否能匹配上与变量的

取值无关；二是未匹配数据的分布与匹配数据的分布一致。在符合任

意一种假设的基础上，直接使用匹配后数据的多元分析是合理的。但

从上文分析可知，本研究的户内匹配数据显然不能符合任一假设，直

接使用就有可能产生问题。 

七、户内父子匹配数据应用的改进 

既然户内成员匹配数据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匹配选择性问题，如何

在研究分析时减少偏差呢？本文试图从数据和方法两个方面着手考

虑，找到解决户内人口匹配数据误用问题的方案，利用再抽样和加权

技术进行调整计算，以提高相关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匹配选择性产生的结果是：匹配样本的分布偏离于总体的分布。

这样的状况就像图 1-a和图 1-b，解决问题就是要让匹配样本分布尽量

接近总体分布。下文将尝试使用两种方法对匹配样本分布进行调整：

一是加权，对不同个案给予不同的权重，在权重的倍数效果下，匹配

样本分布能基本接近总体分布（如图 1-c）；二是再抽样，在匹配样

本中再抽取一个子样本，使得子样本的分布接近总体分布（如图 1-d）。 
 

 
图 1  总体和匹配样本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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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加权调整加权调整加权调整加权调整 
在实际的过程中，我们无法使得匹配样本加权后的分布与总体分

布完全一致，原因有二：一是我们无法对所有影响研究模型的变量均

进行加权，所找到的影响因素是无法穷尽的；二是许多影响研究模型

的变量无法得到其在总体中的分布，自然也无法确定权重。与本文研

究模型最相关的变量有：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月收入、

父亲户口身份、子女受教育程度、子女性别、子女民族、子女年龄。

但未匹配的父亲信息无法获得，所以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程度、父

亲月收入、父亲户口身份均无法获得其在总体中的分布。由此，下文

选择子女的性别、户口身份、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流动、婚姻 6
个变量作为加权依据，将总体与样本的 6维交叉表的比值作为权重。

加权结果使得匹配样本在这 6个变量上的分布与总体基本一致。 
 

表 8                   加权后的第一组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自变量 

B Exp(B) S.E. B Exp(B) S.E. B Exp(B) S.E. 

父亲职业(参照：农民)          

管理人员 1.567**  4.793 0.035 1.592**  4.914 0.035 1.804**  6.076  0.057 

专业人员 1.026**  2.790 0.030 1.048**  2.851 0.030 1.195**  3.303  0.049 

办事人员 1.531**  4.624 0.030 1.542**  4.674 0.030 1.708**  5.515  0.050 

商业服务业员工 1.082**  2.952 0.026 1.058**  2.879 0.026 1.151**  3.162  0.046 

产业工人 1.061**  2.889 0.024 1.027**  2.791 0.024 0.913**  2.491  0.044 

父亲受教育年限 0.238**  1.269 0.003 0.232**  1.261 0.003 0.263**  1.301  0.005 

父亲月收入(中高收入) 0.761**  2.140 0.024 0.758**  2.133 0.024 0.798**  2.221  0.041 

父亲户口身份(非农) 1.664**  5.280 0.018 1.689**  5.413 0.019 1.352**  3.866  0.034 

性别(男性) 0.073**  1.075 0.015 0.075**  1.078 0.015 0.292**  1.339  0.026 

民族(少数民族) -0.392**  0.675 0.032 -0.401**  0.670 0.032 -0.250**  0.779  0.054 

年龄组(1980-1985年)       0.381**  1.464 0.016 0.807**  2.241  0.064 

年龄组*管理人员             -0.327**  0.721  0.073 

年龄组*专业人员             -0.226**  0.798  0.062 

年龄组*办事人员             -0.244**  0.784  0.063 

年龄组*商业服务业人员             -0.125* 0.883  0.056 

年龄组*产业工人             0.156**  1.168  0.053 

年龄组*父亲受教育年限             -0.047**  0.954  0.006 

年龄组*父亲月收入             -0.059  0.943  0.050 

年龄组*父亲户口性质             0.484**  1.622  0.040 

年龄组*性别             -0.327**  0.721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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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组*民族             -0.226**  0.798  0.066 

常数项 -5.726**  0.003 0.031 -5.919  0.003 0.032 -6.196**  0.002  0.051 

-2 log likelihood 127387.152 126790.138 126357.361 

Df 10 11 21 

N 95075 95075 95075 

注：* p<0.05，** p<0.01.  

 
表 9                 加权后的第二组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 模型 4 模型 5 

 B Exp(B) S.E. B Exp(B) S.E. 

父亲职业(参照：农民)       

管理人员 1.742**  5.711  0.101  1.745**  5.724  0.064  

专业人员 1.406**  4.079  0.096  1.148**  3.152  0.055  

办事人员 1.752**  5.767  0.095  1.628**  5.093  0.056  

商业服务业员工 1.431**  4.184  0.095  1.086**  2.963  0.052  

产业工人 1.220**  3.389  0.093  0.856**  2.355  0.050  

父亲受教育年限 0.252**  1.286  0.007  0.247**  1.280  0.006  

父亲月收入(中高收入) 0.762**  2.143  0.047  0.668**  1.951  0.047  

父亲户口身份(非农户口) 1.512**  4.535  0.067  1.228**  3.415  0.038  

性别(男性) 0.390**  1.476  0.039  0.198**  1.219  0.029  

民族(少数民族) -0.286**  0.751  0.088  -0.253**  0.776  0.060  

年龄组(1980-1985年) 0.930**  2.533  0.113  0.830**  2.293  0.072  

年龄组*管理人员 -0.332**  0.717  0.122  -0.303**  0.739  0.082  

年龄组*专业人员 -0.164  0.849  0.115  -0.268**  0.765  0.070  

年龄组*办事人员 -0.067  0.935  0.114  -0.374**  0.688  0.071  

年龄组*商业服务业人员 -0.266* 0.767  0.112  -0.076 0.927  0.063  

年龄组*产业工人 0.110  1.116  0.108  0.143* 1.154  0.059  

年龄组*父亲受教育年限 -0.045**  0.956  0.009  -0.055**  0.947  0.007  

年龄组*父亲月收入 0.014  1.014  0.056  -0.118* 0.888  0.058  

年龄组*父亲户口性质 0.536**  1.709  0.078  0.375**  1.454  0.046  

年龄组*性别 -0.315**  0.730  0.046  -0.291**  0.747  0.036  

年龄组*民族 -0.266* 0.767  0.106  -0.154* 0.857  0.074  

常数项 -8.008**  0.000  0.093  -6.183**  0.002  0.057  

-2 log likelihood 66048.086 101000.534 

Df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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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95075 91263 

注：* p<0.05，** p<0.01.  

 
加权之后依旧重构了两组模型（表 8、表 9）。对这两组模型的

分析除了可以发现与原模型不同结论，还可以发现更多没有发现的问

题。 
第一，加权后的模型纠正一个错误结论。在李文和本文调整前的

模型分析中，有一个不合常理的结论认为，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女

性的受教育机会大于男性。加权后的模型则反映女性的受教育机会少

于男性。调整前模型结论显然是受“选择性偏差”的影响得出的，农村

的女孩受教育机会明显差于男性，但这些没能上大学的女孩往往也早

早出嫁，离开父母，她们“选择性”地被更多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第二，加权后的模型反映一些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与李文和本文

调整前模型不一致。加权后模型显示，父亲受教育年限对子女接受高

等教育的正向影响比原模型更大，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城乡差异比原

模型更大，扩招对子女受教育机会的正向影响也比原模型大得多。例

如：加权后的模型 3显示，扩招使得子女受教育机会提升了一倍，提

升幅度远大于李文模型 3的结果。 
加权后模型显示，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年限、父亲月收入、父

亲户口身份对子女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教育机会都有影响，同时，对

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的影响大于对大学专科的影响。 
第三，加权后的模型发现一些过去没有发现的结论。加权后模型

中的年龄组与父亲职业、教育、户口性质、子女性别、子女民族的交

叉项均呈现显著状态。加权后模型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扩招后，子女

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论是大学专科，还是大学本科）受父亲教育、

职业的影响减少了，性别、民族的差异也减少了，但城乡差距扩大了。 
 
表 10                 加权前后的主要结论对比 

李文结论 加权后结论 

受高等教育机会存在不平等性：阶层不平等、城

乡不平等、性别不平等、民族不平等； 
支持原结论，不同的只是“不

平等”的程度。 

大学扩招并未使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民

族不平等下降，而且城乡不平等程度还有明显上升。 

大学扩招使阶层不平等和民

族不平等下降，但城乡不平等反

而上升了。 

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等级分层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有交叉作用，较高等级的高等教育领域(大本)的机会不

平等大于较低等级的高等教育域(大专)，尤其表现在阶

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方面。 

支持原结论。 

大学扩招不仅没能减少较高等级的高等教育(大
学本科)机会的不平等，也没有减少较低等级的高等教

育(大学专科)机会的不平等。 

大学扩招使得两个等级的教

育机会阶层不平等和民族不平等

均下降了，城乡不平等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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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再抽样调整再抽样调整再抽样调整再抽样调整 
尽管我们期望再抽样得到一个与总体分布完全一致的样本，但实

际也无法做到。一是总体的分布是无法完全把握的，一些影响研究模

型的变量无法得到其在总体中的分布；二是若考虑到所有影响研究模

型的因素，在抽样过程中进行过多的分层反而会使得样本分布偏离总

体。本文选择子女的性别、户口身份、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流动、

婚姻 6个变量作为再抽样分层的依据，再抽样结果使得匹配样本在这

6 个变量上的分布与总体基本一致（限于篇幅，具体模型分析结果略

去）。 
再抽样后构建的两组模型，也可以纠正“性别差异”的错误结论，

但其他方面不如加权模型的调整效果理想。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再抽样的范围受匹配后数据的限制，得到的样本分布与总

体分布的接近程度不如加权的方法；第二，所有的抽样都会有抽样误

差，再抽样便会再次产生抽样误差，解决的方法是多次再抽样后得到

均值，再抽样的次数越多，均值才会接近总体的均值，但又带来极大

的工作量；第三，再抽样使得进入模型的样本量大幅度减少，一些变

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使得结论变得不清晰。 

八、结论与讨论 

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不仅是人口学研究的重要数据资源，同

时也是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研究的重要信息资源，如何正确使用和

正确理解数据背后的客观规律是研究者追求的主要目标。通过本文的

研究，我们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父子未匹配人口占目标总体的比例很高。父子未匹配的比

例明显大于母子和夫妻关系匹配。我国 2000年人口普查和 2005年 1%
人口抽样调查中 20-30岁人口父子不能匹配的占三分之二左右，能够

匹配的仅占三分之一左右。 
第二，匹配与未匹配人口是两个明显不同的群体，因此，在使用

人口普查和人口 1%抽样调查进行户内关系匹配数据时，由于统计口

径和登记方式，特别是由于家庭生命周期和人口迁移流动等方面的原

因，使匹配人口数据具有明显的选择性。由于匹配人口与未匹配人口

的基本特征具有明显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可能对研究结论产生很大影

响，因此在数据使用过程中首先需要对户内匹配人口与未匹配人口基

本特征进行统计检验。 
第三，不同的人口群体的数据匹配，由于家庭生命周期特点与年

龄、性别等最基本的人口学指标密切相关，因此，通过户内关系进行

匹配需要充分考虑年龄、性别、户口类型以及流动迁移的特点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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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由于年龄的不同，户内匹配数据选择性偏差不同，年轻子

女、中年夫妻匹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第四，具有选择性偏差的数据在进行统计分析过程中需要考虑偏

差的来源和产生的影响，尽可能降低选择性偏差带来的问题，否则有

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五，通过对李文的匹配过程再检验，以及利用再抽样和加权方

法重构模型，我们发现，尽管李文的研究结论不存在大的差错，但匹

配的选择性偏差对研究模型的影响是确定的，不仅会带来影响因素判

断程度的错误，甚至完全改变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加权和再抽样方

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选择性偏差”，相比来说，加权模型的调整

效果更加理想。 
总之，本文以 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抽样数据研究户内人

口匹配数据，并对李春玲文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再检验，提出了针对户

内人口匹配数据选择性偏差的调整思路，研究重点是讨论户内人口匹

配和在使用匹配数据时忽略未匹配人口可能带来的选择性偏差问题。

但是，对于 2000年人口普查、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等原始抽样数

据本身存在的问题和由于原始数据偏差所引起的研究偏差并没有涉

及。而且，加权和抽样方法所能弥补的“选择性偏差”是有限的，尽管

本文前半部分认为“选择性偏差”会夸大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但数

据调整后依然没能对这一结论进行修正。因此，为了深入研究高等教

育扩展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还需要在基础数据和统计方法方面作

进一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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